附表

國立嘉義大學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104年度附屬單位決算及監督情形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一、國立大學校院整體財務短絀已逐年縮減，惟7成學校近4年度預算執行結果均未達收支平衡，允宜積極研謀開源節流措施：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下稱設置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校務基金預算之編製，應以國立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審酌基金之財務及預估收支情形，在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原則下，定明預估之教育績效目標，並納入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由國立大學校院公告之。」另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下稱管監辦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復依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亦規定基金應依設置目的，考量其財務能力，本自給自足原則，力求有賸餘無短絀，年度賸餘應以逐年成長(短絀積極改善)為目標。經查104年度51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決算短絀48億5,219萬餘元(詳表1)，較預算短絀61億6,111萬餘元減少13億892萬餘元，約21.24％，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及5項自籌收入增加並撙節開支所致。經分析各校預算執行結果，其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5校決算賸餘較預算增加、國立政治大學等29校決算短絀較預算減少、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等3校預算短絀而決算賸餘(同表1)，合計37校預算執行結果較預期為佳(占51所學校之72.55％)；且51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104年度決算短絀48億5,219萬餘元，亦較103年度決算短絀49億9,386萬餘元，減少1億4,167萬餘元，約2.84％，整體財務短絀已逐年縮減。惟分析各校營運結果，仍有國立臺灣大學等42校短絀合計51億2,247萬餘元(詳表2)，未能達成基金收支預算執行應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之目標。且國立臺灣大學等38校(占51所學校之74.51％)近4年度(101至104年度)決算均為短絀(詳表3）、國立清華大學等18校104年度短絀較103年度增加、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等6校104年度賸餘較103年度減少、國立體育大學等2校由103年度賸餘轉為104年度短絀(同表2)；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大學及金門大學等3校，101至104年度短絀呈逐年增加趨勢(詳表4)，核與上開規定，賸餘逐年成長及短絀積極改善之目標未合，允宜積極研謀開源節流措施。
	一、
1.本校於97年經校內各單位集思廣益，研擬「推動開源節流措施方案」各項實施細節，該方案於98年3月17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即具體推動執行開源節流措施。
(1) 本校「開源措施」推動原則：
A. 積極爭取政府專案性補助計畫，挹注教學及研究經費。
B. 結合產官學界等組織研究團隊，撰寫計畫爭取相關單位補助。
C. 發揮產業育成與技術移轉之專業，落實校內研發成果移轉產業界，增加權利金收入。
D. 依據國內外發展趨勢及地區產業特色，加強開辦推廣教育等課程。
E. 透過宣傳行銷積極招生，爭取優秀學生就讀，增加學雜費收入。
F. 訂定相關管理及獎勵辦法，提高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
G. 主動向企業各界或校友推動募款，增裕財源。
(2) 本校「節流措施」推動原則：
A. 訂定相關辦法或成立業務推動小組，積極管理與管制。
B. 研擬各種實施項目與改善作法，具體執行相關節能措施。
C. 節約水、電、電信費等支出，定期檢討實施成效並適時調整作為。
D. 實施電腦、印表機及影印機等事務設備總量管制，提高使用效能。
E. 整合校內資源，移出閒置設備供他單位使用，建立資源共享觀念。
F. 視校務發展調整組織架構，檢討單位合理編制員額，撙節人事費。
G. 配合政策精簡人力，定期、庶務性工作以勞務外包或僱用臨時工。
H. 簡約慶典、活動、研習及餐費等支出，徹底杜絕浪費。
I. 嚴謹控管教師人數，朝大班協同教學發展，撙節教師鐘點費。
J. 加強預算控管，撙節各項支出，加班及出差之核派應從嚴從實。
K. 推動辦公室無紙化，財務採購以量制價，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
L. 實施公文線上簽核、無紙化會議，校訊、校友通訊等刊物以電子報方式發行，落實政府「節能減紙」政策。
(3) 為有效推動開源節流措施，本校各權責單位均指定專人詳實記錄開源節流措施各實施項目推動執行情形，定期填報各項改善作法之執行進度、蒐集相關佐證資料且隨時檢討缺失及追蹤改進；推動過程並鼓勵師生及同仁創新「開源」或「節流」措施，滾動修正方案內容，以強化執行績效。
(4) 本校自民國97年推動開源節流以來，各單位同仁建立隨時隨地節約能源的觀念，積極節約用水、用電及電話費，並減少紙張使用等，澈底實踐節能措施；相關單位積極推動增加技術移轉權利金、產學合作、開設推廣教育班、場地出租及捐贈等方式積極開源，挹注校務基金。
2.本校104年度決算雖未能達成收支平衡，惟較103年度決算減少短絀6,177萬2,133元，並較104年度預算減少短絀1億182萬5,391元，本校將賡續執行開源節流措施以改善短絀情形。

	二、近4年來整體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已逐年微幅增加，惟半數學校自籌收入仍未及總收入2成，允宜籌謀自籌業務成長對策，充裕校務基金自籌收入：依設置條例第1條規定：「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並促進學校財務之彈性運作，國立大學校院應設校務基金，……。」及同條例第13條規定：「校務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校務基金來源為第3條第1項第2款所定自籌收入，不在此限。國立大學校院應針對前項自籌收入自行訂定收支管理規定，並依第9條第2項所定辦法，受教育部之監督。」經查104年度51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總收入計1,116億433萬餘元(詳表5)，較103年度增加10億249萬餘元，約0.91％，其中學雜費收入：210億590萬餘元，占18.82％；上開條例規定之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等自籌收入(設置條例修正後增列學雜費收入為自籌收入，爰基於比較之一致性，仍以原5項自籌收入作為分析)總計371億2,964萬餘元，占33.27％，分別較102年度350億2,957萬餘元及103年度365億2,640萬餘元，增加21億7萬餘元及6億324萬餘元，其中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4成以上者，計有國立臺灣、交通、中央、臺灣師範、清華、成功、中山及陽明大學等8校(國立臺灣、交通、中央、臺灣師範及清華大學等5校連續5年度，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達4成以上，詳表6)，共計230億9,964萬餘元，占51所學校自籌收入之62.21％。另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未及2成者，計有國立宜蘭大學等23校(占51所學校之45.10％)，自籌收入總計32億7,568萬餘元，占51所學校自籌收入之8.82％(同表5)，其中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等4校連續5年度，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未及1成(詳表7)。另查國立交通大學等15校，104年度自籌收入較103年度減少5億2,201萬餘元(同表5)，允宜深究自籌收入逐年減少原因，督促及輔導各校衡酌其資源及特色，配合設置條例修正後放寬自籌收入範疇，積極籌劃對策，以充裕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二、

1.本校104年度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20.16%，較103年度決算數增加6,792萬8,590元，各項自籌收入均較預算數及上(103)年度決算數有所成長。

2.本校針對提升自籌收入，研擬相關措施如下：

  (1)建教合作收入方面：本校因位處南部地區，產業界商家數量有限，惟學校與教師仍致力與民間進行產學合作計畫，為鼓勵教師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本校提出多項激勵措施，比如將計畫管理費由15％調降為10％、新增『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設立教師應用技術升等機制、增加計畫結餘款及行政管理費支用彈性等，以提高教師進行產學合作之意願。未來本校將持續為各界提供訓練、研究等各類服務，以增加學校建教合作收入。
  (2)利息收入方面：除以每筆500萬元以下辦理郵局定期存款以適用較高利率外，並隨時視資金狀況增加定期存款金額以增加利息收入。
  (3)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方面：
    ①進行老舊宿舍整修，提高住宿品質，以提升學生住宿率及增加宿舍收入。
    ②加強行銷各校區出租場地之優勢（如交通便捷、停車方便等）及持續更新學校場館內之設備，以增加租借誘因。

    ③定期將場館最新資訊即時更新於學校網頁，提升校外人士對本校場館設施之了解以提高租用頻率。
    ④在不影響學生教學休閒活動前題下，將運動場、球場及各院系研討室出租予校外公司行號。
    ⑤隨時觀察租借情形、實際場地維護成本及收益程度，彈性調整收費標準，確保場館使用率及收支盈餘。
    ⑥持續戮力推動資產活化，以達年度活化收益目標。
(4)受贈收入方面：囿於捐款係受客觀外部因素影響程度較大之項目，後續將持續積極宣傳及鼓勵校友捐款，以增加受贈收入。

	三、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率達7成，惟仍有3成學校執行率偏低，允宜加強督導考核，促請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以發揮資源預期效能：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間有執行成效欠佳，本部自96年5月23日起迭次函請貴部加強督導考核，督促各校審慎規劃積極辦理，以發揮資源預期效能。經查104年度51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數119億2,877萬餘元，奉准先行辦理數10億833萬餘元，連同以前年度轉入數34億8,698萬餘元，合計可用預算數164億2,409萬餘元，決算數122億3,101萬餘元，執行率74.47％(詳表8)。各校執行率未達80％者，計有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等20校(占51所學校之39.22％)；其中執行率未達60％者，計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等14校(同表8)。執行率落後原因，除國立金門大學、空中大學及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等3校，係撙節經費、部分計畫未執行及執行數較預算減少致經費賸餘外；其餘各校主要係配合校園整體規劃變更原計畫時程、工程發生爭議事項與廠商終止契約、工程承攬廠商倒閉停工另覓繼受廠商辦理、民眾抗議或基地地層內發現舊有海堤、校區設置計畫檢討中尚未經行政院核定等因素所致，允宜賡續加強督導考核，促請執行率落後學校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以發揮資源預期效能。
	三、本校104年度資本支出執行率達97.18％，無執行率過低之情形。嗣後本校將賡續積極執行，以發揮整體資源預期效能。

	四、國立大學校院稽核制度可強化校務基金內部控制，惟部分學校稽核人員迄未聘任、或未依規定隸屬校長；復同時設置稽核人員、稽核小組及經費稽核委員會等功能重疊單位，內部控制機制猶待落實與整合。
１、為加強國立大學校院稽核制度，取代原有經費稽核委員會功能，促進內部控制機制健全化，貴部於104年2月4月修正設置條例時，增訂第7條，略以：「國立大學校院為強化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20億元以上者，應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至數人；必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位，並置稽核主管一人。二、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20億元者，得準用前款規定，或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並刪除原設置條例第5條，有關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規定。經查104年度51所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單位)設置情形：(1)年度總收入在20億元以上學校，計有國立臺灣大學等18校。除臺灣大學已設置專責稽核單位(稽核室)、臺灣師範大學等6校已設置專任稽核人員、成功大學擬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常駐校辦理外，餘交通大學等10校稽核人員待聘中(詳表9)。(2)年度總收入未達20億元學校，計有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33校。除虎尾科技大學已設置專任稽核人員、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27校已設置兼任稽核人員外，餘彰化師範大學等5校稽核人員待聘中(詳表10)。合計51所國立大學校院，1校設置稽核單位、7校設置專任稽核人員、27校設置兼任稽核人員、15校稽核人員待聘中(占51所學校之29.41％)、1校擬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常駐校辦理。且上開8所已設置專任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學校，僅國立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及中正大學等3校，專任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隸屬於校長；餘臺灣師範大學、清華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及虎尾科技大學等5校，專任稽核人員則隸屬秘書室或副校長，核與設置條例第7條，稽核人員應隸屬於校長之規定未合(同表9)。另27所已設置兼任稽核人員學校，除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另聘人員擔任校長室稽核人員外，餘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16校由校內教師兼任稽核人員，臺北大學等10校由校內職員兼任稽核人員，與校長之隸屬關係並不明確(同表10)。
２、復依管監辦法第7條規定：「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經查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及臺南藝術大學等4校，迄未訂定稽核人員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同表9及表10)。又依管監辦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稽核人員違反任務執行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懲處或調整職務；及同辦法第22條第3項規定，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5年。國立成功大學擬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常駐校辦理稽核事務，該會計師事務所與學校係為委任關係，非雇主關係。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常駐校辦理稽核事務，是否符合管監辦法相關規定，亦待研酌。另原設置條例第5條，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規定刪除後，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設置已失法源依據，惟查51所學校：(1)國立成功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中教育大學及高雄餐旅大學等7校，經費稽核委員仍運作中；(2)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陽明大學、勤益科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大學及空中大學等6校，俟經費稽核委員任期屆滿後廢止；(3)國立臺灣大學等38校經費稽核委員已廢止(同表9及表10)。另各校須依行政院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及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14點規定，以單獨設置內部稽核小組或由內部控制小組統合方式，辦理內部稽核工作，肇致各校同時設置專(兼)任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控制(稽核)小組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功能重疊。
３、綜上，允宜促請各校儘速完成稽核人員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訂定暨稽核人員之聘任，俾利105年及以後年度稽核計畫之規劃與執行；並釐清專(兼)任稽核人員隸屬於校長之方式，學校委由會計師事務所駐校辦理稽核事務之適法性；及統合學校稽核人員與內部控制(稽核)小組任務，避免因功能重疊增加稽核人力負荷，俾落實內部控制機制，發揮內部稽核功能。
	四、
1.為強化本校校務基金內部控制及確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7條，於105年5月聘任隸屬於校長之校務基金專任稽核人員1 人，規劃辦理年度稽核計畫。
2.本校業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7條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明訂稽核人員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經104年12月5日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廢止業失法源依據之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設置。
3.為能有效達成校務基金稽核，並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於本校專任稽核人員完成聘任後，將統合內部控制(稽核)小組任務，落實內部控制機制，發揮內部稽核功能，避免因功能重疊增加稽核人力負荷。

	五、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業務因現行法令規範未臻明確，肇致部分事項執行困難，或存有疑義，允宜本權責機關妥為明確規範或編製問答集釋疑，俾利學校遵行：教育部於104年2月4日及9月3日修正設置條例及管監辦法，增訂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相關規定。經查104年度51所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設置及運作、組織章程變更、行政規則增(修)訂及廢止、稽核人員聘用、稽核作業流程訂定等作業執行情形，核有：1、年度稽核計畫及報告等文件簽陳流程、保密等級、檔案保管及歸檔方式；稽核人員向校務會議報告方式，校內各單位調閱稽核報告或工作底稿之方式等，未見明確規範或說明。2、多數學校由校內教師兼任稽核人員，惟現行法令除兼任行政之教師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律得加以懲處外，尚無教師懲戒或行政懲處之規定，致教師兼任稽核人員是否適用管監辦法第20條之懲處規定，存有疑義等情事(詳表11)。允宜本主管機關權責規範上開法令未臻明確事項，建立指引、編製問答集或建置推動內部稽核制度知識分享專區等方式釋疑，協助各校內部稽核人員瞭解及遵行，俾利內部稽核制度之推動。
	五、倘教育部另訂規範或函示，本校將配合遵循辦理。

	六、穩健投資收益有助校務發展，允宜鼓勵各校借鏡他校成功投資經驗納為年度投資計畫參考，以多元化投資方式提高閒置資金運用，增益校務基金永續經營財源。
１、依設置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為確保校務基金永續經營，並提升其對校務發展之效益，國立大學校院於提出年度投資規劃並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下列項目：(1)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2)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3)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4)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經查104年底51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帳列銀行存款903億4,385萬餘元(不包含零用金1,178萬餘元)，經扣除受限制或具有特定用途款項(如預收款項、應付款項、專項工程自籌款等)354億8,040萬餘元及估計營運資金安全存量209億6,922萬餘元後，可運用資金338億9,421萬餘元，其中192億3,379萬餘元(約占可運用資金56.75％)存放定期存款，餘146億6,042萬餘元(約占43.25％)存放活期存款(詳表12)。另查51所學校104年底資金轉投資情形，其中：(1)國立臺灣大學、中山大學、東華大學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4校，流動金融資產帳面價值計1億6,353萬餘元；(2)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臺灣海洋大學、陽明大學、東華大學、屏東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及高雄餐旅大學等14校，長期投資帳面價值計27億7,357萬餘元(包含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470萬元、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19億2,007萬餘元、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非流動6億6,621萬餘元、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1億8,259萬餘元)(同表12)。合計15校，104年底資金轉投資帳面價值計29億3,710萬餘元，除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臺北科技大學長期投資股票均為民間捐贈外，僅13校運用資金進行轉投資交易(占51所學校之25.49％)。
２、又查上開15校104年度投資損益情形，其中：(1)投資賸餘1億3,378萬餘元，包含現金股利收入1億641萬餘元、投資處分利益2,590萬餘元、投資評價所認列之賸餘147萬餘元；(2)投資短絀31萬餘元，包含投資處分短絀3千餘元、投資評價所認列之短絀30萬餘元；104年度投資利益合計1億3,347萬餘元(同表12)。與103年底、52所學校資金轉投資金額相較，104年底流動金融資產帳面價值減少13億6,310萬餘元、長期投資帳面價值減少7,389萬餘元、投資利益增加3,951萬餘元。倘以104年已實現投資利益1億3,347萬餘元，以簡單平均法估算，上開15校104年度投資獲利約為4.72％【1億3,347萬餘元/{[本期投資餘額(29億3,710萬餘元-評價調整6億6,621萬餘元)+上期投資餘額(43億7,410萬餘元-評價調整9億9,145萬餘元)]/2}=4.72％】；且「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非流動」餘額6億6,621萬餘元，已達原始投資成本(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19億2,007萬餘元之34.70％，投資績效皆優於定期存款利息收入。惟目前僅15所學校運用閒置資金進行轉投資，104年底高達146億6,042萬餘元資金係存放活期存款。允宜鼓勵各校借鏡他校成功投資經驗納為年度投資計畫參考，以穩健多元化投資方式提高閒置資金運用率，增益校務基金永續經營財源。
	六、
1.本校105年度起為應校內3五工程之規劃執行，預計需有大筆自有資金配合支用，例如:增建新民校區學生宿舍預估2.6億元、改建現代化體育館預估7億元、改建學生活動中心大樓預估5億元、增建教育大樓預估3.5億元、增建人文藝術大樓預估2億元、增建農訓大樓預估2億元，合計22.1億元。

2.有關本校累存資金之投資規劃，依據105年3月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務管理小組會議決議，基於風險考量，目前仍以辦理定期存款為宜，相關會議決議並已簽准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另配合修正本校「投資取得之收益收支管理要點」部分條文(含增訂「投資管理小組」組成方式等事項)，並於105年5月17日提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有關後續投資規劃將提請「投資管理小組」進行後續整體投資策略之評估。


	七、育成中心協助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漸具成效，惟部分學校育成中心連年財務短絀及人員流動率高，允宜研謀相關改善措施，俾提升育成績效：為協助中小企業創業及創新，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86年起結合政府、研究機構、大學校院與民間企業推動育成政策，鼓勵設立育成中心。期透過產學合作方式，以學校技術能量協助中小企業創業及創新，並提供校內師生參與創業歷程之場域。經統計102至104年度，各國立大學校院運用校內(外)空間設置育成中心校數分別為37校、43校、43校(詳表13)，已達51所國立大學校院之8成。學校育成中心培育產業，以科技業為主，其次為文化創意、休閒觀光及精緻農業等產業；服務項目以提供空間、設備使用為主，其次為技術指導、法律稅務及管理諮詢、協助校內師生創業及提供資金媒合等服務。經統計104年度43所學校育成中心績效：計918家廠商進駐、176家廠商畢業、25家廠商離駐、企業投資增額40億8,301萬餘元、協助廠商取得政府獎項或認證件數116件、專利件數98件、簽訂技術移轉件數63件、簽訂產學合作案件數166件(同表13)。與102及103年度育成績效相較，整體進駐及畢業廠商家數提升、離駐廠商減少、企業投資增額及協助企業取得獎項或認證件數增加。此外，國立交通大學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育成中心，更獲歐美育成軟著陸認證【美國育成協會所辦理的軟著陸認證(Soft Landing)，是一項協助外國企業在該國營運的服務，通過認證的育成中心表示具有國際育成能力的資格】，具備培育國際企業實力，整體國立大學校院育成績效已漸顯現。惟仍有國立政治大學、暨南國際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臺北教育大學、臺中教育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等7校，於企業投資增額、協助廠商取得政府獎項或認證、申請專利、簽訂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案件數等項目，迄無具體成效；國立中山大學、暨南國際大學、臺北教育大學及臺北商業大學等4校育成中心連年財務短絀，不利育成業務長期推展；國立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等3校，102至104年育成中心人員流動率逾30％，有影響輔導能力與經營績效之虞(同表13)。鑑於育成業務涉及專業知識與輔導能力，需長時間投入經費與輔導工作始能達成育成效益，允宜檢視上開學校培育動能不彰、連年財務短絀及人員流動率高之原因，研謀相關改善措施，俾提升各校育成中心辦理績效。
	七、本校育成中心近3年財務營運狀況均為賸餘且人員流動率逐年下降，嗣後將賡續戮力推動本校業師參與產業接軌，提升育成績效。 


	八、學校推動產學合作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惟部分學校執行成效尚未彰顯，或未落實技術移轉利益迴避之審核與揭露，允宜促請各校積極行銷媒合研發成果，並研修技術移轉利益迴避相關規定，俾提升研發成果擴散效益。
１、貴部依大學法第38條及專科學校法第39條規定，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103年12月24日)，依上開辦法第2條規定，專科以上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以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為目標，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經查51所國立大學校院最近5年度(100至104年度)產學合作經費計1,213億761萬餘元、專利與新品種註冊數11,486件(100至104年度分別為1,294件、1,794件、2,748件、2,846件及2,804件)、專利與新品種授權數1,748件(100至104年度分別為262件、314件、328件、403件及441件)、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21億80萬餘元(100至104年度分別為3億1,404萬餘元、3億8,295萬餘元、4億2,765萬餘元、4億5,421萬餘元及5億2,193萬餘元)。就國立大學校院整體產學合作績效觀之，專利及新品種授權件數、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皆逐年增加，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占產學合作經費比率，亦由100年之1.3％逐年提升至104年之2.02％(詳表14)。然仍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高雄大學、高雄餐旅大學及體育大學等4校，連續5年(100至104年)已註冊專利惟無授權情事。據學校說明，雖已於網頁公告學校專利然效果有限，或專利技術與業界價值評估存有落差，且礙於人力及推廣經費不足，無法改善此狀況，擬建立專利代理授權制度或委託他校協助推廣，以增加專利授權及技術移轉數量。復查國立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嘉義大學及高雄大學等4校，近2年度(103及104年度)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占產學合作經費比率，亦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同表14)，允宜促請各校積極行銷媒合，以達研發成果擴散效益及充裕校務基金財源。
２、另查國立臺灣大學等39校為辦理研究發展成果技術移轉，訂有研究發展成果管理或技術移轉利益衝突處理等要點，以規範研發成果創作人、承辦人、管理人及技術移轉案決行人等之技術移轉利益揭露及衝突迴避審議相關事宜，並將上開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列為技術移轉利益揭露及衝突迴避之對象(詳表15)。惟查國立政治大學、高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及雲林科技大學等4校，於其技術移轉利益申請表或揭露表附註說明之「二親等以內親屬」對象，並未包含子女，核與民法對血親親等計算之規定未合。允宜促請各校研修相關規定，落實辦理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利益衝突迴避之審核與揭露。
	八、
1.本校為推動產學合作，將104年設定為產學合作促進年，由本校研究發展處加強推動學校教師促進產學合作，且由育成中心強化企業接軌，以達本校「深耕在地，產學共榮」之指標方向，本校104年度產學合作經費較往年有所成長。
2.本校為配合在地產業扶植之產學合作面向，針對在地工業區(含鄰近企業)進行輔導與合作之推動，期勉以解決企業的問題為產學合作之主軸，開發新技術再行技術移轉為輔，更加積極進行技術推廣，以提升研發成果擴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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